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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

批准国务院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

暂行办法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會議決議: 原則批准

国务院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暫行办法, 已经经过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七次会議批准。 现 予以公布, 从 一九五八年起实行。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

民族自治地方財政管理暂行办法

一、 本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 第七十二条和国务院关于改进財政

管理体制的規定制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 , 管理本地方的财政。

二、 自治区的財政, 是国家財政的組成部分。 省和自治区所屬的自治州 、 自治县的

財政, 是省或自治区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所屬的自治县、 县、 市的財政 , 是自治州

財政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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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治区 、 自治州、 自治县都应該建立 一級預算。 所有依照規定划給各該民族自

治地方的財政收支, 都应该通过預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四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在財政管理 上 , 根据統一 导、 分级管理的財政方

針 , 服从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

使財政管理的职权。

五、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应该根据国家發展国民经济的方針, 要求 和本地方

的经济、 文化特点, 提出發展本地方長期的和年度的经济計划 , 报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批

准。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在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计划时, 应該照顧这些地方的经济、

文化發展的特点和需要。

六、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依照国家的財政經济制度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批准

的经济计划, 根据实际情况, 对本地方的经济、 文化建設事業和財政收支, 作統一合理

的安排。

七、 民族自治地方的年度預算 , 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年度经济

計划和財政核算标准編报;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 核定其收支总额。

八、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收入划分如下:

(一) 自治区的預算收入 ; 自治区所屬的地方国营企業 和公私合营企業的利潤、 基

本折旧基金、 繳回多余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 ,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指定的国营和

公私合营企業的分成收入 , 在自治区内征收的商品流通 , 貨物 、 工商業營業稅、

商業所得 、 印花 、 牲畜交易 、 屠宰 、 城市房地产税、 車船使用牌照稅、 文化娛

乐稅、 利息所得稅、 农業 、 收業稅、 鹽 , 自治区所屬的经济、 交 机構 的業务收

入 , 育林费收入 , 公債收入 , 規費 、 公产 、 沒及其它杂項收入 , 上级补助收入, 上年

结余收入。

(二) 自治州的預算收入 : 自治州所屬的地方国营企業和公私合营企業的利潤、 基

本折旧基金、 繳回多余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 , F 级国家行政机关指定的国营和

公私合营企業的分成收入 , 在自治州内征收的工商業所得稅、 印花稅、 牲畜交易 、 屠

宰税、 城市房地产税、 車船使用牌照稅、 文化娱乐 、 利息所得稅、 农 、 牧業稅,

自治州所屬的經济、 女教机構的 务收入 , 有林业收入 , 規費 、 公产、 沒及其它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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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上毅国家行政机关划給的商品流通稅、 貨物稅、 工商業營業稅和公債等調捫分成

收入 , 上级补助收入, 上年结余收入。

(三) 自治县的預算收入 : 自治县所屬的地方国营企業和公私合营企業的利潤、 基

本折旧基金、 繳回多余流动资金和固定資产变价收入,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指定的国营和

公私合营企業的分成收入, 在自治县内征收的印花 、 牲畜交易 、 屠宰税、 城市房地

产稅、 車船使用牌照稅、 文化娱乐 、 利息所得稅, 农業稅、 牧業 , 自治县所屬的經

济、 文教机 的業务收入 , 育林費收入 , 規費 、 公产、 沒及其它杂項收入 , 上級国家

行政机关划給的商品流通 、 貨物稅、 工商業营業 、 工商業所得稅和公債等調剂分成

收入 , 上级补助收入, 上年结余收入。

九 、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支出划分如下:

(一) 民族自治地方所屬的工業、 农業、 畜牧業、 漁業、 林業 、 水利 、 气象、 交通

运输、 邮电、 商業 (包括城市服务等) 、 手工業 、 鹽業 、 公用事業、 城市建設、 公私合

营企業和其他經济机構的預算撥款。

(二) 民族自治地方所屬的文化、 教育、 幹部訓練、 科学 、 出版、 新聞广播、 体

育、 衞生、 优撫、 社会救济和其他社会 机構的預算撥款。

(三)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行政費, 政治業务费、 民兵事業費、 公安、 司

法、 檢察等事業費以及地方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补助费。

(四) 其他支出。

(五) 上解支出。

(六) 預备費。

上述各項支出, 包括自治区的基本建設投資在內。

十、 依照上述收入支出項目的划分, 並照顧民族自治地方经济、 文化發展的特点和

需要, 国务院 核定自治区的預算时, 收入多于支出的, 採取定額上繳中央, 收入不敷

支出的, 由中央撥款补助。 省、 自治区在核定自治州、 自治县的預算或者自治州在核定

所屬自治县的預算时, 收入不敷支出的, 將調剂分成收入 的 一部或全部划給自治州或自

治县, 使之达到收支平衡; 調剂分成收入全部划給后仍不能平衡的, 不足部分由 上級機

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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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項收入支出項目 , 調剂收入的分成比例和上解的定額, 一经确定 , 可以在五年內

固定不变。 但上级补助数额, 可以按照民族自治地方每年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 予以变

动。

十一、 民族自治地方的收入項目和确定的分成比例, 上解定額或补助数额, 如因国

家稅收制度有了改变, 企業、 事業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有了变更, 使民族自治地方預算

的收入 和支出有所增減时, 对于收入項目 , 分成比例和定額或补助数额, 应該作相应的

調整。

十二、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在执行过程中, 如遇有重大的災荒救济或上级国家行政

机关指定的新办事業, 由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撥款。 由地方提出經上級国家行政机关批准

撥款或补助的新的建設項目 , 由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另行追加預算, 撥款补助。

十三、 自治区、 自治州对其所屬的县、 市的财政收支划分, 应该由 自治区、 自治州

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統一的財政管理制度和本地区的財政管理情况具体規定, 並报 上一

級国家行政机关备案。

十四 、 中央对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划分税收分成比例时, 应该有适当的照顧, 以

便省对自治州、 自治县划分收入时进行調剂。

十五, 为了适应自治州 、 自治县经济、 文化的發展, 中央对轄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

計算支出基数时, 在全省的支出总额以外, 对自治州的支出基数增加百分之七至百分之

八, 对自治县的支出基数增加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 作为特殊照顧。

十六、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都設置预备 。 預备費佔預算支出的比例, 由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预备費的动用权屬于各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

十七、 民族自治地方的預算都設 預算周轉金。 預算周轉金 預算支出的比例, 由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收支情况和交通条件确定。

十八、 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开支标准 , 定員定額, 由各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根

据国家規定的原則, 結合各該地区 的实际情况自行規定, 並报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备

案。

十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本年度預算过程中 , 对其收入的超收 和支出

的结余资金, 可以自行安排支出。 但用于增加人員編制时, 自治区应该报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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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 自治县应該报 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批准。

二十、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 在执行税法的时候, 对于某些需要从稅收,上加

照顧或者獎励的, 可以减税或者免税。 在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根据 法的基本原則, 粘

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 制定本地方的税收办法。 自治区制定的税收办法, 报

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 、 自治县制定的税收办法, 报省、 自治区人民委員会备案。

二十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该加强财政管理, 逐步健全財政制度, 認真培

养管理地方財政的民族幹部。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应該經常了解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管理

情况, 給予必要的帮助和监督。

二十二、 本办法未規定事項, 均依照国家有关的財政制度和法令規定办理。

二十三、 本办法从一九五八年起实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

規定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七次会議決議: 原則批准

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規定, 已经经过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批准。 現在予以公布試行。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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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規定

稅收是国家动員社会主义資金积累的一种主要方式, 也是对于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的

一种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进行得适当, 可以促进生产的發展; 反之, 如果进行得不适

当 , 無論应当免税的征税, 应当少征税的多征了 , 或者应当征税的沒有征税, 应当

多征稅的少征了 , 都会妨碍生产的發展。 目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

本完成, 工农業生产正在飞躍發展, 財政管理体制和工業、 商業管理体制已經有了 改

进, 为了正确地、 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税收 工作, 国家的 管理体制, 也有必要作相

应的改进。 改进的原則是: 凡是可以由省、 自治区、 直轄市負責管理的稅收, 应当交給

省、 自治区、 直轄市答 : 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 在 一定的范圍內, 給省、 自治

区 , 直轄市场机动调整的权限; 並且允許省、 自治区 、 直轄市制定 收办法, 开征地区

性的税收。 这样, 就有利于省、 自治区、 直轄市在中央的統一 导下, 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 更好地运用税收 工具, 採取必要的鼓励和限制的措施, 促进生产的發展, 巩

同社会主义经济, 並且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 开辟財源, 增加积累。 現在对改进税收管

理体制, 作如下的規定:

一 、印花稅、利息所得税、 屠宰 、 牲畜交易税、 城市房地产税、 文化娱乐 、 車船

使用牌照稅等七种税收, 按照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規定, 已经划为地方固定收入。 有关

这些稅收的管理权限, 也应当同时交給省、 自治区、 直轄市掌握。 省、 自治区、 直轄市

在中央統一的征税条例的基础 上 ,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有权采取减税、 免税或者 我的

措施; 有权对这些稅收的税目和稅率作必要的調整。

二、 商品流通 、 貨物稅、 营業 , 所得稅等四种税收, 按照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

規定, 已经划为 剂分成收入 , 根据一定的比例, 由中央和地方实行分成。 有关这些

收的管理权限, 仍然基本上归中央集中掌握。 但是对于这些 收, 也允許省、 自治区、

直轄市在下列規定的范围内, 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减税、 免税的措施, 也可以实行加稅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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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省、 自治区、 直轄市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稅的范圍規定如下 :

1 、 工業、 手工業試制的新产品和新建企業所生产的产品 , 在試制期間 和生产初

期, 如果按照稅法規定納 会發生亏损的。

2 、 工業 、 手工業利用代用品, 廢品或者 变 物品作原料, 加工生产的成品,

需要在稅收上給予鼓励的。

3 、 工業、 手工業制造零件、 配件, 是为了协助另一企業进行生产, 需要在 收上

給予照顧的。

4 、 企業事業單位为了帮助农業, 培育和供应种子、 种畜、 幼畜、 魚苗等, 或者为

了配合开 山区 , 在山区設点加工 , 进行经营, 需要在 收上給予照顧的。

5 、 农業生产合作社、 农業生产合作社社員 、 个体农民自己生产的按照規定应当納

稅的农業产品和副業产品 , 供自己使用或者向自由市場出卖, 需要在税收上給予照顧

的。

6 、 手工業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商店, 由于特殊原因 , 全年营業收入不足以支付从業

人員的工資, 需要在 收上給予照顧的。

7 、 災区的农業生产合作社、 农業生产合作社社員 , 个体农民为了生产自救, 从事

临时性的工業、 手工業、 贩运活动, 或者災区的商業企業为了配合救災工作, 进行某些

無利的经营, 或者社会救济部門組織生活困难的烈士家屬、 軍人家屬、 荣誉軍人和老弱

殘 进行生产自给, 从事工業、 手工業、 販运活动, 需要在 收上給予照顧的。

(二) 省、 自治区 、 直轄市可以实行加稅的范圍規定如下:

1 、 对于少数收入较多的个体手工業者 和小商小贩 , 可以按照他們应納的所得稅額

加征一成到五成 (例如应纳所得税额十元 , 可以加征 元到五元) 个别获利特多的,

可以超过这个限度。

。

对于经营手工業、 商業等各种合作組織, 少数收入特多的, 也可以按照他們应 的

所得税额, 适当加成征收。

2 、 对于殘存的資本主义工商業者和行商, 可以按照他們应納的所得稅或者临时商

業稅稅額加征一 到十成。 个别获利特多的, 可以超过这个限度。

三、 在农業 方面, 省、 自治区 、 直轄市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業税条例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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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情况 , 对于 所屬各个地区之間的負扣 , 种植粮食作物和种植經济作物之間的負

担, 农業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之間的负担, 作必要的調整。

四 , 在鹽 方面, 允許省、 自治区 、 直轄市在原有 办法的基础上 , 根据实际情

况, 对鹽稅稅額作必要的調整, 並且报国务院备案。

五、 省、 自治区、 直轄市人民委员会为了調节生产者的收入, 平衡负担 , 开辟时

源 , 或者为了有计划地安排生产, 限制盲目的生产经营, 在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把当地

某些利潤較大的土特产品和副業产品 (包括集体经济的产品和个体经济的产品) , 列入

貨物稅的征收范 , 作为 一个新增的 目 , 征收貨物 ; 或者另外制定 收办法, 开征

地区性的税收。 堆列土特产品 和副業产品貨物稅的稅日 , 或者制定土特产品和副業产品

的税收办法, 应当报告国务院备案。

六、 对于自治区在税收管理上应当給予更大的机动权限。 自治区人民委員会如果認

为全国统一的税法与本自治区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可以制定本自治区的税收办法, 並

且报国务院备案。

七 、 省、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委員会, 根据發展生产、 繁荣经济和增加国家积累的

原則 , 对于工商税的征收环节和起征点的規定, 凡是認为确实不合理 和不利于生产的,

都可以机动处理, 並且在处理之后报告財政部备案。

八、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委員会在执行本規定的时候, 应当注意以下各点:

( 一) 探取减税、 免税的措施 , 应当旣照顧發展生产的需要, 又照顧国家資金的积

(二) 採取調整稅率或者增加税收的措施, 应当注意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發展和物

价的稳定。

(三) 各地在稅收 上所採取的措施 , 凡是同鄰近地区有密切关系的, 应当事先共同

协商, 取得相互的配合。

(四) 各地在 收 上所採取的措施 , 对统一 划和全国平衡有较大影响的, 或者涉

及外交关系的, 应当报经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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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設公債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員会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現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經济建設公債条例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第一
11

条 为了便于各地筹集工农業大躍进所需要的資金, 促进人民节約儲蓄, 有利

于鼓足幹勁、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 制定本条例。

第二 条 省、 自治区 、 直轄市認为确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發行地方经济建設公債,

由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委員会統一办理。

省、 自治区所屬專員公署和自治州 、 县 、 自治县、 市人民委員会推銷的公

債收入 , 大部分应当留归各該專区和自治州、 县、 自治县、 市支配, 一部分

由省、 自治区調剂使用 。

第三 条 省、 自治区 、 直轄市对于地方經济建設公債的發行数量, 应当根据需要和

可能加以控制, 並且必須在自願認購的原則下組織推銷, 不要使工人、 农民

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認購过多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

第四 条 地方经济建設公債的票面金額不宜过高。 公債的利息, 年利率 一般不宜超

过百分之二。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發行無息公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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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条 地方经济建設公債可以分期偿还, 偿还期限, 一般不宜超过五年。 利息于

还本时一次付清。

第六 条 地方经济建設公債債券不得当作貨幣流通 , 不得自由 买卖。

第七 条 伪造地方经济建設公債債券或者破坏公債信用的, 依法惩处。

第八 条 地方经济建設公債的發行, 应当 由省、 自治区、 直轄市人民委員会拟訂具

体办法,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执行, 並且报国务院备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

关于批准設立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西藏分院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 通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會議決議: 批准最高

人民法院在西藏設立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西藏設立最高人民檢察

院西藏分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纖条例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第九十

七次会 批准,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澤尔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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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美于

批准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伊犂哈薩克自治州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議決議: 批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伊犂哈薩克自治州第一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

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五八年六月 五日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會議批准

第一章总則

第
-

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纖条例, 根据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第二 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設立下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 二) 市 , 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三) 市轄区 、 乡 、 民族乡 、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内 自治县的 自治机关的 和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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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規定。

第三 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伊犂哈薩克自治州的自治

机关, 是地方国家机关。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都是国务院統一頜导下的国家行政机

关, 都服从国务院和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

第四 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

制。

第五 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員会中, 各有关民族都

应当有适当名額的代表和人員。

第二章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 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七 条 自治州、 市、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 市轄

区、 乡 、 民族乡 , 鎭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民直接选举。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代表产生办法按照选举法

規定办理。

第八 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兩年。

第九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保証法律、 法令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規定的权限, 依照自治州的情况, 制定自治条例和 行

条例, 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圍內通过和發布決議;

( 四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五 ) 規划經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業, 优撫工作 和救济工作;

( 六 ) 依照法律規定的自治州財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七 ) 依照国家的軍事制度, 决定組織自治州的公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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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选举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分院院長和自治州內

按地区設立的各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 十 ) 选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 ) 听取和审查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犂哈薩克

自治州分院和自治州内按地区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 和命合;

(十三) 改变或者撤銷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下一級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十四) 保护公共财产, 雜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五)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第十 条 市、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在职权范围内通过 和發布决議;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四 ) 規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業, 优撫工作和救济工作;

( 五 )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六 ) 选举本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七 ) 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長;

( 八 ) 选举上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九 ) 听取和审查本 人民委員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 十 ) 改变或者撤銷本 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一 ) 改变或者撤銷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下 一级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 和命令;

(十二)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三)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第十一条 市轄区 、 乡 、 民族乡 、 鎮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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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在职权范圍內通过和發布决議;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不等权利;

( 四 ) 批准农業、 畜牧業、 手工業的生产计划, 决定互助合作事業和其

他經济工作的具体訃划;

( 五 ) 规划公共事業;

( 六 ) 决定文化 、 教育 、 衛生 、 优撫和救济工作的实施计划;

( 七 ) 审查财政收支;

( 八 ) 选举本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 一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 ) 听取和审查本級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本級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十二) 保护公共财产 ,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十三)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 可以採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

措施。

第十二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長。

第十三条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由本級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四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一次至兩次; 市、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会

議每年舉行兩次; 市辖区、 乡 、 民族乡 、 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三个月或四

个月举行一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如果認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

議, 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五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团主持会

議。

自治州、 市、 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書長一人, 副秘書長若干人。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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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書長的人选由主席

团决定。

第十六 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資格

审查委員会, 議案审查委員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

行工作。

第十七 条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本

級人民委員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主席因提請人

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員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

議討論。

第十八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人民法院院長的人选, 由本

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單独提名 。

自治州、 市、 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級人民委員会和人民法院院長, 探用

無記名投票方式: 市轄区、 乡、 民族乡 、 鎮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員

会組成人員 , 可以採用举手方式。

第二十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 使用哈薩克、 維吾尔 、

汉語言文字, 並且为其他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譯。 市、 县 、 市轄区 、 乡 、

鎭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依据当地民族成分使用哈薩克、 汉語言文

字或者維吾尔、 汉語言文字, 並且为其他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譯。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当地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二十一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本 人民委員会所

屬各工作部門負責人員和人民法院院長、 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及主席团同意的

其他人員可以列席。

第二十二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本級人民委

員会或者本級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提出的質問 , 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質

間的机关。 受質問的机关必須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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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間,

非經主席团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現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

机关必須立即报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四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 期

間 , 国家根据需要給以往返的旅費和必要的物質 上的便利。

第二十五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單位或者选民保持

密切联系 , 宣傳法律、 法合和政策, 协助本級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並且向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州、 市、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單位的人民代表大会

会議。

市轄区、 乡 、 民族乡 、 鎮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 有代表三名

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單位可以組織代表小组, 协助本級人民委員会推行

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 、 市、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單位的监督; 市轄区、 乡、

民族乡 , 鎮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單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須由原选举單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或者由原选区选民大会以出席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七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單位或者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八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 即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 ,

是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 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

关。

第二十九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委員会負責並报告工作。

市、 县、 市辖区 、 乡、 民族乡 、 鎮的人民委員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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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負責並报告工作。

第三十条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分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州長、 市

長、 县長、 区長、 乡長、 鎮長各 一人 , 副州長、 副市長、 副县长、 副区長 、

副乡長、 副鎮長各若干人和委員各若干人組成。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的名額:

(一) 自治州二十九人至三十九人;

(二) 市九人至二十三人;

(三) 县九人至二十一人;

(四) 市轄区九人至十五人;

(五) 乡 、 民族乡 、 鎮五人至十三人。

第三十一条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兩年。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国务院和新疆和

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的决議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發布決議

和命令, 並且审查这些决議和命合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議案;

( 四 ) 頜导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 五 ) 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級人

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办理有关行政区划事項;

( 八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九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帮助自治州內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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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区域自治或者建立民族乡, 帮助各少数民族發展政治、 經济

和文化的建設事業;

( 十 ) 执行经济计划;

( 十一 ) 依照法律規定的权限管理財政, 执行預算;

( 十二 ) 管理市場, 管理地方国营工矿企業和商業, 领导資本主义工商

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 十三 ) 領导农業、 畜牧業、 手工業生产和互助合作事業;

( 十四 ) 导牧業区的建設工作, 特别是牧業区经济中心地点的建設工

作;

( 十五 ) 领导森林经营、 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

( 十六 ) 管理水利事業;

( 十七 ) 管理 收工作;

( 十八 ) 管理交通和公共事業;

( 十九 ) 管理文化、 教育和衞生工作;

( 二十 ) 管理优撫,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二十 一) 依照国家的軍事制度, 管理公安部队;

(二十二) 管理兵役工作;

(二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四)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二十五) 办理上級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三条 市、 县的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19
( -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行政机

关的決議 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發布決議和命令, 並审查这些

決議和命合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四 ) 頜导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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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 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及下级人

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八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帮助各少数民族發展政治、 經济 1

化的建設事業;

( 九 ) 执行经济计划, 执行預算 ;

( + ) 管理市場, 管理地方国营工商業, 领导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

主义改造;

( 十一 ) 領导农業、 畜牧業、 手工業和互助合作事業;

( 十二 ) 頜导牧業区的建設工作, 特别是牧業区经济中心地点的建設工

作

( 十三 ) 导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

( 十四 ) 管理水利工作;

( 十五 ) 管理交通和公共事業;

( 十六 ) 管理税收工作;

( 十七 ) 管理文化、 教育和衛生工作:

( 十八 ) 管理优撫、 救济 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九 ) 管理兵役工作;

( 二十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一)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二十二) 办理上級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四条 市辖区 、 乡、 民族乡、 鎮的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 国家行政机

的決議 和命令 , 發布决議和命令;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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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五 ) 管理財政;

( 六 ) 做导农業、 畜牧業、 手工業生产 , 领导互助合作事業 和其他经济

工作:

( 七 ) 管理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

( 八 ) 管理公共事業;

( 九 ) 管理文化、 教育、 衛生、 优撫 和救济工作;

( 十 ) 管理兵役工作;

(十一)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二)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十三) 办理上級人民委員会交办的其他事項。

民族乡的人民委員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 可以採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

施。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 市、 县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市区、 乡 、 民族乡 、 鎮

人民委員会会議每个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临!时举行。

直治州、 市 、 县的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不级人民法院院長、 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刻席 。

席 。

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

伊整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会議如通过有关本行政区域内其他民族

的特殊問題的决議, 应事先与有关民族的委員充分协商。

第三十六条 州長 、 市長、 县 、 区長、 乡長, 鎮長分別主持各級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

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州長、 副市長、 副县长、 副区长 、 副乡長、 副 長分別协助 州長、 市

長、 县長、 区 、 乡長 、 長工作。

州長、 市長、 县 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立民政处, 公安处、 监察处, 計划委員会、 財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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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处、 税务局、 工商处 、 农林水利处、 畜牧处、 交通处、 文化处、 教育

处、 衛生处、 办公室、 体育运动委員会等及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部門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公安、 监察、 财政 、 粮食、 税务、

工商、 建設、 劳动、 文化、 教育、 衛生, 計划統計等科、 局或者委员会, 並

办公室及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部門 。 市人民委員会的公安、 税务等局可以在

市辖区内設立派出机关。

第三十九条 县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公安、 财政、 粮食、 工商、 税务、

建設、 文化教育 、 衛生等科或局, 並办公室及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部門。

第四十条 市轄区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生产、 工商、 文化教育等助理

員各 一人, 並且可以設秘書一人。

第四十一条 乡、 民族乡 、 鎮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可以設立民政、 治安保衞, 財粮、 生

产、 水利、 保育、 护林、 交 衛生、 調解等工作委员会, 吸收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員参加。

乡 、 民族乡 、 钂人民委員会可以設工作人員若干人。

人口和工商業較多的 人民委員会, 经县人民委員会批准, 可以参照本条

例第四十条的規定設工作人員 。 必要时可以設立工作部門。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門的設立、 增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 自治州人

民委員会报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批准。

市、 县、 市轄区、 乡 、 民族乡、 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門的設立, 堆加、

減少或者合并, 由人民委員会报請上一級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會設立的各处, 局, 委員会、 科, 分別設处長, 局

長、 委員会主任、 科長,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职 。

办公室 主任,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設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秘書長一人, 副秘書長若干人。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受人民委員会的統一面导, 並且受新疆維

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門的領导。

市、 县 、 市轄区的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受本级人民委員会的 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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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並且受上级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门的 字。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在本部門的業务范圍內 , 根据 法律和 法

合, 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主管部門的命令和指示, 人民委員会的决曦和命令,

可以向下級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門發布命令和指示。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 市、 县、 市辖区的 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設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屬

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 国营企業和公私合营企業进行工作, 並且监督它們

遵守 和执行法律、 法令和政策, 但是無 干涉它們的業务。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必要的时候, 經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員会报国

务院批准, 可以設立若干專員公署, 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县人民委員会在必要的时候, 经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批准, 可以設立若干区

公所, 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第四十八条 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和各工作部門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

哈薩克、 汉語言文字, 对其他民族聚居的地方执行职务时, 並附用該民族通

用的語言文字。

民族乡的人民委員会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当地通用! 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經伊哈薩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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